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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
 

闽建村〔2022〕14 号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 

《福建省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成效 

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建设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： 

现将《福建省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成效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2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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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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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成效评价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台湾建筑师（含文创团队，以下简称“台湾

团队”）的服务行为和项目业主的实施行为，推动闽台乡建乡创

合作项目落地见效、提升成效，根据《福建省闽台乡建乡创合作

管理规定》（闽建村〔2022〕8 号），建立台湾团队服务成效评

价制度和项目落地性评价制度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开展台湾团队服务评价。 

（一）评价对象：当年度享受省级财政补助的闽台乡建乡创

合作项目签约台湾团队。 

（二）评价内容：对台湾团队服务项目中的敬业精神、专业

水平、服务态度、驻村情况、共同缔造、合同履行等方面进行综

合评价。 

（三）评价方式：分别从项目业主、县级住建部门、辅导服

务单位、村民等多个维度对当年度每个闽台乡建乡创合作项目进

行评价，并结合辅导服务单位日常跟踪了解的台湾团队正负面行

为，实施台湾团队服务评价。 

（四）评价规则：台湾团队服务评价分=总项目评价平均分

＋正负面行为评价分。 

总项目评价平均分取台湾团队当年度所有服务项目各项目

评价分的平均值。项目评价分=项目业主评分×70%+县级住建部

门评分×10%+辅导服务单位评分×10%+村民满意度评分×10%。 

项目业主、县级住建部门和辅导服务单位开展台湾团队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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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统一采用附表 1（总计 100 分）。村民满意度评价由县级住

建部门或项目业主方负责随机抽取若干位村民对台湾团队服务

情况进行评分，采用附表 3 进行评价（总计 100 分）。正负面行

为评价由辅导服务单位根据日常跟踪了解台湾团队正负面行为，

采用附表 4 进行计分，每项计分须认真核实，并附佐证材料。 

（四）评价分档：分三档，台湾团队评价分 80 分及以上为“A

档”，60 分到 79 分为“B 档”，59 分以下为“C 档”。 

第三条  开展闽台乡建乡创合作项目落地性评价。 

（一）评价对象：当年度享受省级财政补助的闽台乡建乡创

合作项目业主。 

（二）评价内容：对项目业主推动台湾团队的规划设计成果

（含策划方案等，下同）落地实施及取得成效情况，包括资金保

障、前期配合、实施保障、执行情况、合同履行、实施成效等进

行综合评价。 

（三）评价方式：采取台湾团队、县级住建部门、辅导服务

单位评价相结合的方式，实施闽台乡建乡创合作项目落地性评

价。 

（四）评价规则：项目落地性评价分=台湾团队评分×70%＋

县级住建部门评分×20%+辅导服务单位评分×10%。台湾团队、

县级住建部门和辅导服务单位评分统一采用附表 2（总计 100

分）。 

（五）评价分档：分三档，项目落地性评价分 80 分及以上

为“A 档”，60 分到 79 分为“B 档”，59 分以下为“C 档”。 

第四条  每年 9 月，省住建厅委托辅导服务单位以电子问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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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格的形式向各项目业主、县级住建部门和台湾团队收集评价情

况，同时结合日常跟踪了解台湾团队的正负面行为，汇总形成各

台湾团队服务成效和各项目落地性最终评价情况，并形成评价报

告。 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泄露参与评价单位的名称、评价分值和

提供的相关资料等信息。 

第五条  评价成果运用。 

（一）台湾团队服务评价为“A 档”的，省住建厅将组织辅导

服务单位对纳入优秀团队及案例进行重点宣传推介，优先开展项

目对接服务；“C 档”的，将采取约谈、提醒、公布负面案例等方

式重点督促，并从严审查该团队新申报省级财政补助的项目。 

（二）项目落地性评价为“A 档”的，省住建厅将组织辅导服

务单位将项目纳入优秀案例进行重点宣传推介，优先组织台湾团

队赴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对接项目，并优先支持当地项目申报省级

财政补助项目；“C 档”的，由省级或责成市县采取层级督导、约

谈、通报等方式进行重点督促和监管，不支持当地申报新的省级

财政补助闽台乡建乡创合作项目。 

第六条  本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2 年。 

 

附表：1．台湾团队服务评价表 

2．闽台乡建乡创合作项目落地性评价表 

3．村民满意度评价表 

4．正负面行为评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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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

台湾团队服务评价表 

序号 评价内容 验收评价细则 
验收评价结果 

总分 考评分数 

1 敬业精神 
是否认真收集梳理村庄人文地景产等资源或项目有关情况：优秀 12-15 分；良好 8-11 分；一

般 0-7 分。  
15  

2 专业水平 
提出的规划设计方案是否切合项目和当地实际，是否具有专业性和指导性，设计逻辑是否合

理，方案深度是否满足实施需要：优秀 16-20 分；良好 12-15 分；一般 0-11 分。   
20  

3 服务态度 
服务期间是否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，以及积极的服务态度，对业主提出的合理修改意见是否

积极予以采纳：优秀 16-20 分；良好 12-15 分；一般 0-11 分。     
20  

4 驻村情况 
实地驻村指导频次（含线上），特别在项目实施重要节点，团队是否到场：平均每月 10 天以

上得 10 分；平均每月 9 天得 9 分；平均每月 8 天得 8 分；以此类推。 
10  

5 共同缔造 
是否与当地居民、镇村干部、项目业主充分沟通，广泛征集需求和意见，引导、发动村民共

谋共建共享：优秀 12-15 分；良好 8-11 分；一般 0-7 分。  
15  

6 合同履行 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如期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：优秀 16-20 分；良好 12-15 分；一般 0-11 分。   20  

总分 100  

  备注：台湾团队存在转包或接受挂靠行为，未实际参与项目规划设计的，予以“一票否决”，直接列为“C 档”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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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

闽台乡建乡创合作项目落地性评价表 

序号 评价内容 验收评价细则 
验收评价结果 

总分 考评分数 

1 资金保障 
项目业主是否多渠道积极筹措建设资金，有效保障台湾团队的规划设计项目落地实施：优

秀 12-15 分；良好 8-11 分；一般 0-7 分。 
15  

2 前期配合 
是否支持配合台湾团队调查收集本地资源、人文、景观等资料：优秀 12-15 分；良好 8-11

分；一般 0-7 分。 
15  

3 
实施保障 

 

项目业主方是否积极采取措施推动策划规划设计方案落地实施（配合落实规划调整、农用

地转用等手续，配合做好群众工作）：优秀 16-20 分；良好 12-15 分；一般 0-11 分。 
20  

4 
 

执行情况 

 

项目业主方是否尊重台湾团队的合理劳动成果，不存在擅自更改设计方案行为：优秀 12-15

分；良好 8-11 分；一般 0-7 分。 
15  

5 合同履行 是否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台湾团队咨询服务费：优秀 12-15 分；良好 8-11 分；一般 0-7 分。 15  

6 实施成效 

环境整治类项目，对镇村的人居环境、公共空间改造等硬件方面得到明显改善；产业培育

类项目，对在地产业发展有明显的推动作用；文创开发类项目，辅助镇村有效开发文创产

品和建立成熟的文创品牌；活化运营类项目，已有实际运营项目推动村庄村民增收：优秀

16-20 分；良好 12-15 分；一般 0-11 分。 

20  

总分 100  

备注：已落地实施内容  

备注：项目业主存在以台湾团队名义申报省级资金补助项目，实际由其他非台湾团队负责或主导项目策划或规划设计的， 予以“一票

否决”，直接列为“C 档”。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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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 

村民满意度评价表 

序号 事项 分值（分） 考评分数 

1 

台湾团队陪护式服务期间，是否经常与村民经常沟通，向村

民征集需求、征求意见，激发村民参与的动力：优秀 20-25

分；良好 14-19 分；一般 0-13 分。 

25  

2 

台湾团队规划设计方案是否符合村庄实际、满足村民所需所

求，对改善村庄面貌、促进产业发展有实际意义：优秀 20-25

分；良好 14-19 分；一般 0-13 分。 

25  

3 

台湾团队陪护式服务期间，是否开展村民培训等相关活动，

促进村民自觉参与投工投劳和过程监督，认管公共空间，认

养公共区域绿化植物等，共同维护整治成果：优秀 20-25 分；

良好 14-19 分；一般 0-13 分。 

25  

4 

对项目实施成效的评价：环境整治类项目，镇村的人居环境、

公共空间改造等是否得到明显改善；产业培育类项目，对在

地产业培育和发展是否有明显的推动作用；文创开发类项

目，是否已辅助镇村有效开发文创产品和建立成熟的文创品

牌；活化运营类项目，是否已有实际运营项目推动村庄村民

增收：优秀 20-25 分；良好 14-19 分；一般 0-13 分。 

25  

总分 1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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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4 

正负面行为评价表 
序号 事项 分值（分） 考评分数 

正面行为（加分） 

1 
台湾团队受邀参与海峡论坛、海峡青年节等两岸交流活动并

作为演讲嘉宾的 
1  

2 
台湾团队或者服务项目荣获权威奖项（含海峡乡创大赛）、

省级相关部门正向激励或表彰肯定的 
1  

3 
服务的村庄在服务期间或服务期满后一年内获得市级及以

上荣誉称号的。国家级得 3 分，省级得 2 分，市级得 1 分 
3  

4 台湾团队优秀案例获市级及以上媒体宣传报道的 1  

5 台湾团队服务的项目入选省级优秀案例汇编的 1  

6 台湾团队服务项目纳入省级城乡建设品质提升样板工程的 1  

7 当年度引进 2 名以上台湾专才入闽参与乡建乡创工作的 1  

8 台湾团队积极参与高校教研工作或讲座的 1  

9 台湾团队受邀在省级及以上举办的分享活动介绍经验的 1  

10 住建厅、青建协收到业主单位主动反馈对团队正向评价的 1  

11 台湾团队积极打造“海峡建筑师家园”服务网点的 1  

12 台湾团队积极开展入岛宣传的 1  

负面行为（扣分） 

1 台湾团队在服务项目中未体现主导作用的  1  

2 服务项目均无建设成效或者实施效果比较不理想的 1  

3 业主或村民等反应团队负面情况且属实的 1  

最终得分（加分项-扣分项）  

备注：台湾团队存在转包或接受挂靠行为，未实际参与项目规划设计的，予以“一票

否决”，直接列为“C 档” 。 

  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 2022 年 12 月 20 日印发 


